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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诚文

体”或“公司”）的法律顾问，受明诚文体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5年

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

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

法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

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基于公司向本所作出的以下确

认：（1）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资料上的签字

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2）公司

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

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6年 4月 2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登载了《武汉明诚

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上述通知中

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登

记事项等内容。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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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5月 13日 9:00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号保利大厦 A座 45楼

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鞠玲主持。同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3 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3 日的

9:15-15:00。

经审查，明诚文体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的内容均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

际时间、地点、股东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公告的内容一致。本所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现场出席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4 名，代表股份

552,585,55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7.0765%。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名，代表股份

524,292,34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5.69%。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并经明诚文体核查确认，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1 名，代表股份 28,293,21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3865%。上述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认证，但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

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此外，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作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董事会及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明诚文体董事会于 2026年 4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公布了本次

股东会的议案：



3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 《2026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5 《2026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6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7.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7.01 《关于选举鞠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02 《关于选举胡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03 《关于选举王睿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04 《关于选举谢忱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8.01 《关于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02 《关于选举石义彬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03 《关于选举沈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内容相符。本次股东会未

有股东提出新提案。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按照本次股东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会议案

进行了表决，并按相关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当场公布了现场会议的表

决结果。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为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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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东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13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13日的 9:15-15:00。

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

票的统计数据，公司对网络投票数据进行了确认。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审议事项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的表决结果：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31,856,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87%；

反对 19,266,8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66%；弃权 1,46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3,691,7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470%；反对 19,266,8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407%；弃权 1,46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23%。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2、《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532,445,8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53%；

反对 18,704,8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49%；弃权 1,434,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4,280,6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547%；反对 18,704,8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516%；弃权 1,43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37%。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3、《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3,784,4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112%；

反对 19,203,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968%；弃权 1,4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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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3,784,4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112%；反对 19,203,3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968%；弃权 1,43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20%。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4、《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2,325,1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335%；

反对 18,396,1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91%；弃权 1,864,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4,159,9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712%；反对 18,396,1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379%；弃权 1,86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09%。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5、《2026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726,2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51%；

反对 19,424,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52%；弃权 1,4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3,561,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565%；反对 19,424,5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499%；弃权 1,43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36%。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426,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09%；

反对 19,603,8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76%；弃权 1,554,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3,261,7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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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492%；反对 19,603,8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741%；弃权 1,55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7%。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7、《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7.01、《关于选举鞠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346,9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1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0,181,8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166%。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7.02、《关于选举胡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306,4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0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0,141,2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886%。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7.03、《关于选举王睿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246,4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0,081,3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470%。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7.04、《关于选举谢忱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2,483,0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4,317,8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805%。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8、《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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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关于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306,6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0,141,4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887%。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8.02、《关于选举石义彬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374,6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1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0,209,4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357%。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8.03、《关于选举沈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434,5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3,269,3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545%。

根据表决情况，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该项议案已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本

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明诚文体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以下无正文）




